  
[bookmark: __DdeLink__282_2414706900][bookmark: _GoBack]「2019年臺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實施計畫
一、目的：
    1. 弘揚傳統文化，蓬勃書法藝術，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2. 落實書法教育，培養具文人品味的市民，塑造尚雅的社會風氣。
    3. 拓展國際文化、藝術交流，彰顯本市推展書藝教育之成效。
二、指導單位：文化部
三、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國立國父紀念館
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
四、協辦單位：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
五、活動時間：
    展覽日期--108年2月1日~2月17日（2月4、5日休館）
    揮毫大會--2/17下午2點半舉辦迎春揮毫大會

六、活動地點：臺北市仁愛路四段505號國立國父紀念館2F「文華軒」。
七、揮毫大會活動程序及內容(程序表如附件1)：
  １. 「舞墨弄樂」音樂與舞蹈表演。
  ２. 臺北市市長、文化部長官、主辦單位、學生代表、國內外書法團體領導人迎春開筆。
３. 國內外書法家現場揮毫示範。
  ４. 臺北市各級學校師生現場揮毫觀摩。
  
八、辦理方式：
   (一)國際書法展：
      邀請臺灣、日本、美國、加拿大、法國、香港等國內外書法家送件參展(預計展出160件)。
(二)迎春揮毫大會：
        1.邀請文化部部長、臺北市市長、主辦單位、學生代表、國內外書法團體領導人迎春開筆。
        2.邀請國內外書法家現場揮毫示範。
        3.邀請臺北市各級學校教師及學生揮毫，學生以曾在全國性或全市性之書法比賽中榮獲優等以上或前三名，40班以下每校2名，40班以上最多5名，由學校推薦報名為原則（推薦表如附件2）。
        4.參與揮毫師生推薦表，請e-mail至lcc521010@gmail.com。
(三) 凡參與國際書法展或迎春揮毫之國內外書法家及臺北市師生，皆致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感謝狀」乙幀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紀念筆」乙枝。













附件一

2019年臺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程序表
時間：2019年2月17日（星期日）下午
地點：臺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2F文華軒
報到時間：中午13：50起
一、大會開始…………………………………………………………………………………14：20
二、「舞墨弄樂」 表演…………………………………………………………………… 14：30
三、介紹貴賓…………………………………………………………………………………14：45
四、主(協)辦單位致詞………………………………………………………………………14：50
五、貴賓致詞：（邀請國外書法家代表）…………………………………………………15：00
六、開筆迎春(長官開筆)……………………………………………………………………15：10
臺北市政府柯市長文哲
文化部鄭部長麗君
教育部部長葉俊榮
國立國父紀念館梁館長永斐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曾局長燦金
財團法人郭錫瑠先生文教基金會陳董事長烱松
資深書法家
七、國際交流開筆 (邀請國內外書會領導人14人開筆)…………………………………15：20
八、頒贈感謝狀(局長致贈感謝狀給美、加、日、法、港、臺參展書法家代表) …… 15：35
九、國外書法家揮毫示範  …………………………………………………………………15：45
十、學生代表揮毫  …………………………………………………………………………16：00
十一、臺北市教師揮毫………………………………………………………………………16：15
十二、國內書法家揮毫示範…………………………………………………………………16：30
十三、來賓、書友揮毫………………………………………………………………………16：50
十四、大會結束、歡送貴賓…………………………………………………………………17：10
       














附件二
2019年臺北市國際書法展暨迎春揮毫大會現場揮毫師生推薦表
	校名
	
	地址：

	編 號
	姓      名
	教師或學生
	參 加 學 生 曾 獲 榮 譽
	聯絡電話

	1
	
	
	
	

	 2
	
	
	
	

	 3
	
	
	
	

	4 
	
	
	
	

	 5
	
	
	
	

	參加人數
	教師：(     )人         學生：(     ) 人     
合計：(     )人



承辦人                            主任                                校長                  
聯絡電話：

◎請於108/1/5前完成報名，並請學生於108/2/17下午13:50前往會場。(臺北市國立國父紀念館2F文華軒藝廊)
◎學生以曾在全國性或全市性之書法比賽中榮獲優等以上或前三名，40班以下每校2名，40班以上最多5名，由學校推薦報名為原則
◎資料請email到：lcc521010@gmail.com
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李秘書長金枝  0928860001


